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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外汇

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8〕3 号）政策问答 

 

1、远期结售汇差额交割和全额交割有什么异同？ 

答：远期结售汇按到期结算方式可分为全额交割和

差额交割。全额交割下，交易双方按照事前约定的汇率

实际收付人民币和外汇本金；差额交割下，交易双方按

照事前约定的汇率与到期时即期汇率轧差结算损益，不

实际收付人民币和外汇本金。除结算方式差异外，远期

结售汇差额交割与全额交割均可作为对冲外汇风险敞口

的套期保值工具。 

 

2、客户因跨境交易产生外汇风险敞口，但实际交易

并不涉及外汇收支的，银行可否提供远期结售汇差额交

割进行套期保值？ 

答：在实需交易原则下，客户使用远期结售汇进行

套期保值的前提是存在真实、合规的基础交易并具有外

汇风险敞口，若基础交易涉及外汇收支，可选择远期全

额交割；若不涉及外汇收支，可选择远期差额交割。例

如，进口企业根据外币合同金额以人民币支付关税，若

折算汇率不确定，将存在外汇风险敞口，但因不实际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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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外汇，可选择远期购汇差额交割进行套保；又如，企

业进口签订以外币计价、人民币结算的合同，若折算汇

率不确定，同样存在外汇风险敞口，但也不实际支付外

汇，可选择远期购汇差额交割进行套保。 

 

3、银行是否可为客户金融交易项下的汇率风险办理

套期保值？ 

答：实需交易原则强调外汇衍生品交易背景的真实

性和合规性，并不限制交易背景的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

性质。对于客户真实、合规的金融交易产生的外汇风险

敞口，银行可以提供远期结售汇等外汇衍生品交易进行

套期保值。例如，境内企业借用外汇贷款、境外机构投

资境内人民币债券等金融交易，可通过远期购汇全额或

差额交割对冲汇率风险。 

 

4、境内机构因合并境外子公司财务报表而承担的汇

率折算风险，是否可通过远期结售汇差额交割进行套期

保值？ 

答：可以。境内机构依照现行会计管理规定编制财

务报表时，因合并境外子公司财务报表而产生的汇率折

算风险，可通过远期结售汇差额交割进行套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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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银行对于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实需交易背景审核应

如何把握？ 

答：按照实需交易原则，银行为客户办理远期结售

汇业务应确认客户是对冲外汇风险敞口。与即期结售汇

业务有所不同，作为远期结售汇业务交易基础的真实需

求背景可能存在预估性和不确定性，不能简单比照即期

业务的做法，将是否有交易单证作为实需交易原则审核

的唯一或主要标尺。 

银行应按照“了解客户”、“了解业务”和“尽职审查”

原则展业。与客户达成合约前，银行应根据客户拟叙做

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基础交易实际情况，有针对性地综合

运用客户身份识别、客户适合度评估、交易背景调查、

业务单证审核、客户声明或确认函等方法确认所办业务

是否符合实需原则。 

银行应引导客户树立“风险中性”意识和健全汇率风

险管理，综合运用衍生产品交易、调整收付款时间和计

价结算币种等方式管理汇率风险。 

 

6、远期结售汇与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业务的实需交易

审核是否存在差异？ 

答：远期结售汇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业务，在实需

交易审核方面应保持一致。 


